国民政府对陈去病的褒扬令[注]
国民政府令    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

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陈去病、志行纯洁，学木淹深。早岁胀应主义，发起南社，鼓吹革命，一时闻风兴起，为辛亥光复之先声。其后历任要职，卓著勤劳，肆志名山，有功学术，宏儒宿望，党国推崇。遽闻溘逝，深堪悼惜，应予明令褒扬，用表遗型昭兹来许。

此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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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陈去病先生逝世后，当时国民政府明令褒扬。此令由国民政府国史馆典藏。陈达力提供。

